附件5
2022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水处理技术”竞赛规程

一、赛项名称

水处理技术                   

二、竞赛内容

竞赛分为2个模块、2个时间段，模块B分B1和B2在同一时间段完成。通过水处理技术员在水处理厂站、泵站的工作要点，根据工作中出现的水质变化问题在进行水质试验、处理工艺选择和泵站运行参数调整；针对具体水质情况在教学实训平台上进行水处理工艺单元设计、施工、安装和运行调试，并对水处理系统出现的故障进行排除；对水质进行混凝试验确定最佳投药量；对泵站系统水泵、管道、阀门进行拆卸、安装和运维。

（一）模块A水处理工艺（50%）
通过对水处理工艺图纸识读，完善设计计算，实施水处理设备部件的安装与调试、电气控制线路的连接、水处理设备自动控制程序编写与调试、水样配制与测定、故障的排除与维修，以及水、气、声、固废等污染因子在线监测技术的应用，实现设备自动运行与监控等工作任务。 

1.工程图设计，包括工程图纸设计、电气原理图设计、控制程序及组态工程的设计等。 

2.供水、A/O、A2/O、SBR、MSBR 等系统部件、管道、传感器安装连接，包括提升泵系统、曝气系统的安装连接，硬管管路、气管管路的连接，以及传感器安装。 

3. 供水、A/O、A2/O、SBR、MSBR 等系统电源线路连接，包括动力系统线路、传感器系统线路、通讯系统的连接。 

4. 供水、A/O、A2/O、SBR、MSBR 等系统调试，包括电源系统、动力系统的调试、仪表参数的设置以及故障排除。 

5. 供水、A/O、A2/O、SBR、MSBR 等系统整体运行，包括水样配置与测定，加药系统等的运行与维护。 

6. 供水、A/O、A2/O、SBR、MSBR 等系统数据监测，包括 pH 值、DO 溶解氧、水流量、环境噪音、电导率等数据监测。

（二）模块 B 混凝试验与泵站运维（50%）

通过对水质的检测、最佳投药量的确定、控制线路的连接、电气设备的装调、故障的排除与维护以及泵站系统运营，达到安全生产、节能降耗的目的。
B1 水的混凝试验（21％）

混凝试验是水处理基础性实验之一，采用一体化混凝试验平台进行条件性实验与浊度检测，能对 pH、不同种类混凝剂与助凝剂用量、搅拌速度等进行条件优化，能对试验废水处理回收利用。 

1.水样指标测定，包括原水水样搅拌速度调节，浊度（NTU）和 pH 值测定并记录；

2.溶液配制，包括混凝剂、助凝剂及相关试剂的配制；

3.试验条件优化，包括试验烧杯自动进水启动，平台灯光亮度调节，以便观察试验效果最佳；通过PLC 控制程序选择正确的搅拌速度和搅拌时间，探索混凝剂种类及用量、助凝剂用量、pH 值、搅拌速度和时间等因素对混凝的影响；

4.验证试验，包括通过浊度的去除率确定最终水样混凝优化方案；污泥沉淀量的测定。

5.成本核算及回收处理，包括计算水样混凝优化条件下的药剂使用成本（元/吨水）；利用混凝试验平台对试验烧杯废水进行处理回收并测定浊度（NTU）和 pH 值。

B2 泵站系统运行与维护（29％）

在水处理过程中，流体输送是最常见且不可缺少的单元操作。熟悉和掌握泵、管、阀的连接、试漏、运行和维护等技能是提高工程素养的重要环节。该系统以设备拆装、管道试漏、参数设置、设备维护、药剂投加、水体输送和运行调控为主要考核内容。 

1.电气控制线路的连接,包括 PLC 及其外围线路的连接。 
2.水泵拆装与维护,包括螺杆泵、计量泵等泵的安装与维护。 

3.阀门拆装与维护, 包括气动刀闸阀、气动蝶阀、电动调节阀、隔膜阀、球阀等阀门的安装与维护。

4.仪表参数的设置,包括调速器、变频器、电磁流量计、液位仪、电动球阀等参数设置。 

5.通水调试,包括程序工程下载、管道试漏、器件调试、运行参数调整、故障排除、过程数据记录和相关曲线绘制等考核内容。 

6.系统运行,包括投加混凝剂到机械混凝池进行反应，在泵站上实现泥水输送，系统自动运行。

三、竞赛方式

1.比赛类别：团体赛

2.组队方式

每所院校最多组织2支队伍参赛。2名选手为一队，限2名指导教师。2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水处理技术竞赛任务。

参赛选手须为高职院校全日制在籍学生。参赛选手年龄须不超过25周岁（当年），年龄计算的截止时间以 2021 年 5 月 1 日为准。去年已经参赛获得一等奖的选手，今年不能参加同一赛项的比赛。

3.组织实施

（1）大赛采用第三方执裁。

（2）所有参赛选手均需携带身份证和参赛证。

（3）大赛以2022年水处理技术国赛样题为样题，以GZ-2022008 水处理技术赛项赛题库为题库。

（4）选手按规定时间准时参加竞赛，迟到5分钟不得进入赛场，未经允许不得提前离开赛场。为了竞赛内容的保密需要，部分选手将提前进入休息室或赛后滞留休息室一段时间。

（5）比赛期间参赛选手不得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存储器、照相器材等与竞赛无关的用品。

（6）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相关操作规程，确保设备及人身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确因设备故障导致选手中断比赛，由竞赛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补时或延时的决定。

（7）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比赛，否则以弃权处理。

（8）参赛选手凭证（身份证、竞赛证、竞赛号）入场，在赛场内操作期间要始终佩带参赛凭证以备检查。设备操作选手应穿自行配备的绝缘鞋。
（10）比赛过程中，除参加当场次比赛的选手、执行裁判员、现场工作人员和经批准的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比赛现场，参赛人员比赛完毕应及时退出比赛现场。

（11）参赛队选手在报名获得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更换须经组织方批准。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选手。

四、评分标准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占比
	评分方式

	水处理工艺
	 50%
	1.工程设计
	20%
	主观+客观评分

	
	
	2.系统部件、管道、传感器安装连接
	20%
	

	
	
	3.系统电源线路连接
	5%
	

	
	
	4.系统调试
	27%
	

	
	
	5.系统整体运行
	15%
	

	
	
	6.系统数据监测
	13%
	

	水的混凝试验
	21%
	1.水样指标测定
	9%
	主观+客观评分

	
	
	2.溶液配制
	15%
	

	
	
	3.试验条件优化
	30%
	

	
	
	4.验证试验
	30%
	

	
	
	5.成本核算及回收处理
	16%
	

	泵站系统运行与维护
	29%
	1.电气控制线路的连接
	13%
	主观+客观评分

	
	
	2.水泵拆装与维护
	20%
	

	
	
	3.阀门拆装与维护
	15%
	

	
	
	4.仪表参数的设置
	20%
	

	
	
	5.通水调试
	22%
	

	
	
	6.系统运行
	10%
	


注：表中分值为按比例折算后的大致分值，每个模块竞赛中每项按100分赋予分值，根据出题具体情况表中分值会有所调整。

五、奖项设定

本竞赛为三个模块竞赛的组合，总成绩按三个模块所占权重加和的最后成绩计算。本赛项按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设团体一、二、三等奖，比例分别为实际参赛队总数的 10%、20%、30%（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由浙江省高职院校职业能力大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

竞赛名次按照得分高低排序确定。当分数相同时，按照完成的时间排序决定。

六、申诉与仲裁

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参赛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2小时之内向仲裁组提出申诉。

七、裁判工作规范

1.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守则

（1）按时到组委会指定地点报到，服从组委会统一安排。

（2）服从大赛组委会的领导，遵守职业道德、坚持原则，按章办事，切实做到严格认真、公正准确、文明执裁，服从组委会和裁判长管理。

（3）必须参加大赛组委会的赛前执裁培训，认真学习和熟练掌握比赛规则，如因故未参加培训将不得执裁。

（4）必须佩带裁判员胸卡，仪表整洁，语言举止文明礼貌。

（5）必须在赛前20分钟进入赛场，做好赛场仪器设备的清点与核查，做好选手参赛证的核查。裁判员进入赛场不得携带通讯工具。

（6）严格按制度和程序领取相关竞赛文件和物品。

（7）裁判员除与参赛选手进行有关竞赛方面的必要联系外，一律不得与参赛选手随意交谈，不得干扰参赛选手的正常操作。

（8）参赛选手在操作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的，裁判员报经裁判长同意，可以立即停止其现场操作。

（9）在比赛中，若遇突发事件和有争议的问题时，应及时报告裁判长。

（10）如发现选手违反赛场纪律，应立即停止该选手的比赛，并及时报请裁判长，建议取消该选手的参赛资格，并将选手带离考场。

（11）认真填写比赛现场情况记录表。

（12）每一场次竞赛结束，裁判员应监督工作人员将竞赛设备恢复到比赛开始前的状态。

（13）严格遵守比赛时间，不得擅自提前或延长。

（14）坚守岗位，不迟到，不早退。执裁过程中裁判员不得随意离岗，不得窜岗，不得与其他裁判交流，独立执裁。

（15）监督选手遵守比赛规则和安全操作规程。正确处理比赛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2.裁判员和工作人员保密守则

（1）裁判员在比赛正式开始前30分钟佩带证件到达组委会指定地点签到、领取竞赛文件和物品。领取后应妥善保管，不得擅自启封。

（2）竞赛试题应在比赛现场当场启封。

（3）竞赛试题在流通过程中，确保不遗失，不复制，不传阅，不泄漏。

（4）比赛期间，本次大赛的裁判员及工作人员，在与参赛选手及相关人员交谈时，不得泄露比赛的相关内容。

（5）比赛期间，本次大赛的裁判员及工作人员不得通过各种办法私自与参赛选手及相关人员接触联系，未经组委会允许，不得私自离开赛场。手机统一上交，比赛结束后归还。

（6）比赛期间，本次大赛的裁判员及工作人员不得向各赛区领队、指导教师及选手泄露、暗示大赛秘密。

（7）比赛期间，参与评分、统计人员对参赛选手成绩必须保密，不得对外有意或无意泄露参赛选手比赛成绩。参赛选手的比赛成绩由大赛组委会审定后，统一公布。
